「原產地證明書『台灣產製』切結書」填寫說明注意事項及Q&A

(依據98.07.10貿服字第09801516971號函) 

1.申請產證時，有填寫貨品製造商資料，但該製造商無工廠登記證者，或未填寫貨品製造商資料者，請填寫本切結書。
2.產證申請人與貨品製造商共同簽章切結者：
  申請產證時，有填寫貨品製造商資料，但該製造商無工廠登記證者，由產證申請人與貨品製造商共同簽章切結。
3.產證申請人單獨切結者：
  申請產證時，產證申請人認為製造商為機密性資料，或貨品購自中間商，而中間商不願提供製造商資料等情形，致申請產      

證時未填寫製造商資料者；或製造商資料雖已填寫，惟因產證須立即取得後隨貨寄送國外，致申請產證時來不及檢附其與製造商共同簽章之切結書；或製造商因故不願意共同簽章切結等情形者，由產證申請人單獨切結。
4.本切結書請電傳簽發單位，由簽發單位據此核發產證。簽發單位核發產證時，應在產證線上作業系統註記屬下列哪一種情況：「申請人切結（有製造商資料）、申請人切結（無製造商資料）」。
5.申請產證填寫之製造商須是貨品實際製造商，如非貨品實際製造商請勿填列，申請產證內容填列不實，產證申請人應自負法律責任。
6.由產證申請人單獨切結之產證，國際貿易局將列入年度事後加強稽查之案件範圍，產證申請人須備妥貨品製造商及相關產製資料以供稽查之用。

原產地證明書「台灣製造」切結書Q&A

1.問：國營企業，如中鋼及台鹽等，商品均透過大盤、中盤、小盤、代理商、經銷商銷售，貿易商無法直接與製造商採購。請問貿易商如何取得原製造商之簽章以申請產證？
答：申請產證時，製造商資料已填列，如該製造商為中鋼、台鹽等知名製造商，由於該等製造商均有工廠登記，故僅須據實填列該製造商名稱及統一編號無須檢附切結書。

2.問：股票上市、上櫃之公司，如聯電、宏達電等所生產製造之商品係透過無工廠登記證之代理商或經銷商販售，貿易商未   

與製造商直接採購，請問貿易商如何取得原廠之簽章？貿易商如何請中間商切結？
答：透過中間商採購之貨品，若申請產證時已填寫聯電、宏達電等製造商資料，由於該等製造商均有工廠登記，故亦無須  

檢附切結書。

3.問：台灣製造商、設計公司或公司行號自行設計、開模，並委託無工廠登記證之台灣小型加工廠生產製造，此產品為台灣  

產製，應如何申請產證？
答：仍可依原定流程申請產證，但申請產證時，須另檢附台灣產製切結書，切結書可選擇由「申請人及製造商共同切結」  

或由「申請人單獨切結」後傳真予簽發單位。
4.問：我國法律並未明文規定外銷品僅能由持有工廠登記證之廠商製造。小型工坊或家庭代工，抑或生產具有台灣形象及特色之原住民產品及手工藝品等，無工廠登記證所生產之商品，應如何申請產證，難道就無法透過貿易商外銷？
答：仍可依原定流程透過貿易商外銷並申請產證，但申請產證時，須另檢附台灣產製切結書，切結書可選擇由「申請人及製造商共同切結」或由「申請人單獨切結」後傳真予簽發單位。如係申請人單獨切結者，請備妥貨品製造商及交易相關資料，以供貿易局事後稽查之用。
5.問：我國法律並未明文規定貿易商不得直接向一般店家、賣場、代理商或經銷商購貨。產品之原製造廠需花時間排單生產，交期過長，緩不濟急；而貿易商因現貨交期之考量轉向有庫存貨但無工廠登記證之代理商或經銷商採購為常有之事，請問貿易商如何取得原製造商之簽章以申請產證？
答：產證貨品係向代理商或經銷商購買，若申請產證時已填寫製造商資料者，製造商若有工廠登記不須檢附切結書，製造商若無工廠登記，可選擇由「申請人及製造商共同切結」或由「申請人單獨切結」後傳真予簽發單位。

6.問：代採購少量大廠生產之產品，例如採購錸德、中環之CD-ROM或DVD-ROM，此時貿易商不可能直接向錸德或中     

環原廠採購，而是於一般賣場或門市購買，請問貿易商如何能取得原廠之簽章？
答：產證貨品係向一般賣場或門市購買，申請產證時已填寫製造商為錸德及中環者，由於該等公司均有工廠登記，故不     

須檢附切結書。

7.問：電腦及電子資訊等 3C 相關產品技術日異月新，汰舊換新的時間縮短，備品及週邊商品仍有一定市場商機，如印表 

機零件或介面卡等。某些型號之產品原廠已無繼續生產，但市面賣場仍可取得庫存商品，這類3C產品得由現貨市場購得，此一情形無法取得原製造廠之簽章，應如何申請產證？
答：產證貨品係庫存商品，這類庫存商品由現貨市場購得，申請產證時已填寫製造商資料，該製造商有工廠登記不須檢附切結書，若無工廠登記，須填寫切結書，切結書可選擇由「申請人單獨切結」後傳真予簽發單位，並請備妥貨品製造商及交易相關資料，以供貿易局事後稽查之用。
8.問：貿易商向現貨市場採購再加工出口之情形，例如貿易商採購日本松下Panasonic之鈕扣電池（BUTTON CELL），委託小廠（無工廠登記證者）作正負極端子電焊加工。此電池已經過二次加工，經測試及再包裝後理應可申報台灣製產證，代工者無工廠登記證之小型加工業，無法申報台灣製僅能做洋貨進口復運出口？貿易商該如何適從？
答：1、依原產地證明書管理辦法第2及4條規定，輸出貨品以我國為原產地者，應符合（1）在我國境內完全取得或完全生產，或（2）貨品原料自國外進口，在我國境內達成實質轉型，即原料與成品之稅則前6碼變動，或已完成重要製程或附加價值率超過35%者。但僅從事簡單之裝配或混合作業等情形，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
2、本案自國外進口貨品後在台灣加工，如達到實質轉型，即可申請台灣產製之產證，否則應申請外貨復出口之產證。
9.問：台灣地區設有工廠登記之廠商絕大部分在海外也設有生產基地，
1、 如何證明在台設有工廠登記之業者從台灣出貨的商品並非為自海外生產載運回台灣轉出口？
2、 貿易商向上述之工廠所採購之產品如何判定是台灣製造或海外工廠製造？
答：1、貿易局辦理產證稽查業務時，會隨機抽查產證以了解其貨品是否係台灣產製，被抽中之產證其申請人，應備妥製造商資料以供稽查，同時貿易局亦會函請製造商提供產製相關資枓以了解是否確係台灣產製。
2、凡是申請台灣製造之產證，產證申請人有責任釐清貨品係台灣產製後始能申請國貨產證，並請保留相關交易文件以資證明係採購國貨。
10.問：此規定造成1份產證得蓋多少章？如此行為如何增加台灣在全球競爭力？如何增進台灣出口能力？又如何增加總體經營效率？徒增不必要之行政作業時間及浪費國家資源。
答：1、產證之申請已在網路上申請無須蓋章，由於申請產證多係委託報關行辦理，報關行為求便利，申請產證之製造商欄位均直接點選“同申請人”，不會洽詢申請人製造商為何。此規定實施後，申請人始瞭解必須是台灣產製始能申請國貨產證。申請產證填寫之製造商若有工廠登記，無須檢附切結書，若無工廠登記，始須檢附切結書。切結書之填寫可因應不同情形選擇由申請人單獨切結或申請人與製造商共同切結後電傳簽發單位發證。
2、由於國外來函查詢大陸物品自我國違規轉運輸往第3國，非法取得台灣產證案件，由去年7筆激增至本年上半年451筆，為保護國內製造商，確保國貨產證其貨品係台灣產製，維護“Made in Taiwan”產品形象，提升國家競爭力，此規定雖增加部分行政作業時間，但實為確保台灣產品形象之必要措施，且該項措施已朝便民及簡化手續之方向修正，貴公司如另有具體改善意見，可隨時向貿易局提出，如屬可行，該局將即時檢討修正。

11.問：貿易商進出口皆付予國家營業稅、營所稅、關税、進出口附加稅等，與持有工廠登記證者無異。此規定造成貿易商出口皆要有製造商之簽章，導致加收額外費用，不利整體經營效率，浪費時間及國家資源？
答：本規定限「出口貨品需要申請國貨產證，且申請產證時填寫之製造商無工廠登記資料者」始須填列台灣產製切結書，並非所有出口皆要有製造商之簽章。且切結書之填寫可因應不同情形選擇由申請人單獨切結或申請人與製造商共同切結後電傳簽發單位發證。

12.問：有關原產地證明書之製造商切結書，商會如何判定工廠大小章之真偽？若工廠提供偽造之大小章交給貿易商，貿易商是否須負連帶之法律責任？
答：填寫切結書之產證申請人或（及）製造商應對其切結書所載內容（包含簽章）負法律責任，若切結書上蓋的是偽造之大小章，或填載內容不實，則涉及偽造文書。貿易商為求自保，應保存證明其無過失之相關資料，供貿易局未來事後稽查之用。

13.問：有關原產地證明書之製造商切結書中之Ｂ公司或Ｃ公司不願意切結時，須由產證申請人另案提出專案申請，專案申請核准需費多少天？
答：貿易商已廣納各方意見，修改切結書格式（詳如附件），該切結書可因應不同情形選擇由申請人單獨切結或申請人與製造商共同切結後電傳簽發單位發證，無須至貿易局專案申請。
